
人大代表工作 评价年度 评价金额

项目级次

预算计划安排

实际分配下达 市本级 0

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出金额 市本级 0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立项管理 12 论证决策规范性 12 12

1.事前已经过
必要的可行性
研究、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的，
得6分；
2.项目按规定
的程序申请设
立 的 ， 得 3
分；
3.审批文件、
材料符合相关
要求，得3分
。。

项目申请、设立、
研究、审批等相关
佐证材料。

事项管理 8 监管有效性 8 8

各级业务主管
部门按规定对
项目建设或方
案实施开展有
效的检查、监
控、督促整改
的，得满分。
否则，视情况
扣分。

1.专项资金监督检
查的通知及检查报
告。
2.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报告。

开展专题调研完
成率

8 100% 100% 8

调研区域数量 8 7 7 8

代表培训年度计
划完成率

8 100% 100% 8

专题调研开展及
时率

8 100% 100% 8

专题调研按时结
题率

8 100% 100% 8

效益 40 经济效益指标 40
代表议案建议办

结率
40 100% 100%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填报单位名称：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4 90.1基本
情况 实施文件依据 一级

93

转移支付至下级 93

是否如期实现预期
总体目标

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金
情况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24

16

产出

资金安排情况

20

40

指标评分表

参考佐证材料
（说明：本栏佐证材料

供，部门只要能证明对

应指标即可，不用全部

提供。）

1.年度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
2.专项上报给国家
和部委、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报告。
3.国家或部委、省
、市的考核结果。
4.人大、审计局等
部门对单位贯彻落
实国家重大决策部
署情况出具的绩效
评价报告、绩效审
计报告。
5.其他产出、效益
相关佐证材料等。
6.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

转移支付至下级 90.1

不断创新代表活动方式，提升代表履职能
力，拓宽代表联系渠道，提高建议办理实

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努力提升代表工作
水平。

评价
年度
预期
值

评价年
度实现

值

自评分数
未达标原因

分析
评分标准

1.定量指标：
自评分数=评
价年度实现值
/评价年度预
期值*指标权
重*100。
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
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
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
期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
“未达成预期
指标且效果较
差”三挡，分
别按照80%
（含）-100%
、60%（含）-
80%、0-60%填
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
成比例*指标
权重*100。

评价指标

决策



含自评工作质量、
资金管理、项目管
理、项目绩效等方
面

一、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度，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收到财政拨付的人大代表工作经费93万元，下拨到所辖各县（市、区）人大的人大代表工作经费90.1万元。其中
划拨2024年市人大代表调研视察经费51.96万元，提前预拨2024年代表小组活动经费34.64万元，划拨2024年10月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走访代表活动
经费3.5万元。
（二）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严格执行有关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和支出内容，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在保证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落实厉行节约的原则，
各项经费的使用严格控制在预算申报的范围内。一年来，人大专项资金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到位、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完成了资金管理和使用规范工作，资金使用效益较高。
（三）资金分用途使用成效
一是做好代表培训工作。如台山市人大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学”的方式，组织台山团的江门市人大代表参加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通过集中培训学
习，进一步提高代表履职能力水平；鹤山市人大组织了鹤山团的江门市人大代表前往深圳，就推进“百千万工程”、“大桥经济”、文旅项目等开展
调研考察学习。通过实地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为助力“百千万工程”等方面提出高质量代表建议意见打下基础。二是组织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
动。按照省、市人大关于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的有关文件要求，各县（市、区）通过组织辖区的五级人大代表主题活动，进一步
密切了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践行“我为民、我履职、我行动”的履职担当。主题活动月期间参加活动的人数5617
人，代表参与率87.8%。全市共组织专题调研159次，视察活动277次，执法检查66次，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52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346件，当月推动
解决1085件，形成代表建议213件，积极推动解决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及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三是深入开展人大代表“双联系”
工作。坚持实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众的“双联系”机制。各县（市、区）人大配合江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走访代表
活动，定期安排市人大代表到联络站接访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对收集到的群众意见进行分析、整理和交办，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通
过走访和接访活动，进一步密切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以高质量代表工作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四是保
证代表建议工作实效。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及闭会期间收到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239件，已全部交办，其中交市委有关部门办理5件，交政府有关
部门办理232件，交市中级法院办理2件。认真做好代表建议答复承诺事项跟踪落实工作，对代表建议答复按“A、B、C”进行归类并整理汇总，对于“
B”类建议，落实动态跟踪、办理工作“回头看”制度，推动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问题，真正让代表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坚持开展市人
大代表优秀建议暨“金点子”建议评选和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优秀案例评选工作，其中《关于整合各方资源，增加中心城区高中学位的建议》评为
“金点子”建议。新会区“开通睦洲镇级卫生站门诊统筹医保报销服务的建议”的办理工作入选2024年度全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十大优秀案例之
一。

三、改进意见:
（一）建议加快专项资金拨付进度，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建议加强对县区经费的支出使用监督。

含自评工作质量、
资金管理、项目管
理、项目绩效等方

面

二、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县（市、区）反映财政资金划拨到镇街的时间较滞后，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部分县（市、区）根据本级财政有关规定，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自收到资金下达文件2年内未使用完的，本级财政将对剩余资金进行收回统筹
。由于市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经费采取提前一年下达的方式，该资金实际使用时间仅剩一年。以2024年市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经费为例，该资金是2023年
提前下达，2024年实际使用，这一年资金未能及时支付的，2024年年底本级财政已收回统筹。以上现状使得资金使用陷入被动的局面。)


